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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I.人类文明及其传统，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III.艺术与人文，IV.数学、自

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北京大学本科生选

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 12 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 1 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 1 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51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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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毕业论文：6 学分

3. 选修课程：48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36 学分（多余学分可以计入 3-2 自主选修学分）

3-1-1 数理类课程：（不少于 6 学分，标注必修的为必选课）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一上 

00333970 分析化学 3 3 二上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二下 

23200026 材料学中的量子与统计（必修） 3 3 三上 

00330070 材料力学 3 3 三下 

新开课 材料热力学 3 3 三下 

3-1-2 专业类课程：（不少于 22 学分，标注必修的为必选课）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150/60* 彤程材料科学论坛（必修） 1 2 一上/一下 

23200020 材料科学基础（上）（必修） 4 4 二上 

0033361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必修） 1 1 16 二上 

00332190 物理化学 3 3 二上 

23200002 材料科学基础（下）（必修） 4 4 二下 

23200010 材料物理 3 3 二下 

23200027 材料化学 3 3 三上 

23200021 材料计算科学与工程 3 3 三上 

23200003 现代材料分析与原理 3 3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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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新开课 材料量子力学基础 3 3 二上 

01034390 仪器分析 2 2 二上 

01034400 仪器分析实验 2 2 二上 

04830630 电子线路 A 3 4 二上 

23200007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英语 2 2 二下 

01032690 有机化学（B） 3 3 二下 

00339760 工程数学 3 3 二下 

01034410 结构化学 4 4 二下 

23200025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3 3 三上 

新开课 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 3 3 三上 

新开课 固体物理（B） 3 3 三上 

04830670 信号与系统 3 3 三上 

23200004 理工科文献检索和科技写作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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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免研究生资格要求

原则上，在大三结束时应该修完 2-1、2-2、3-1-1（至少 6 学分）、以及 3-1-2 和 3-1-3 中的必修课

程（共 15 学分）。因特殊情况导致少量课程需推迟到大四修，则需经过本专业教学负责人和学院本科教学

负责人进行审批。 

注：本部分仅为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录取要求请见招生单位相关规定。 




